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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三十人以下服務業數位轉型培力補助

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要點受理申請期間：自本

署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

五時零分止，申請事業應於

一百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人才培訓課程並提交相

關憑證。如補助經費即將用

罄，本署得提前公告截止受

理申請補助。 

三、本要點受理申請期間：自本

署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

五時零分止。如補助經費即

將用罄，本署得提前公告截

止受理申請補助。 

為因應一百十四年天

然災害，及美國加徵

關稅等環境與經濟變

化，影響中小企業培

訓時間安排，爰修正

申請事業完成人才培

訓課程並提交相關憑

證期限，延長至一百

十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使更多中小企業

受惠，並增訂第三點

部分文字，以資明

確。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自本署公

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自本署公

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修正理由同前點說

明。 

八、申請事業應由申請網站線上

提出申請，相關申請方式、

應備資料及作業流程如下： 

（一）申請方式：申請事業

應先檢具第二款第一

目之文件於線上申

請，經本署審核通知

符合資格之事業，應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完

成人才培訓課程或完

成購置軟體並搭配人

才培訓課程，並提交

第二款第二目之相關

憑證，再經審核通過

後撥款。 

（二）應備資料： 

1.基本資料： 

（1）事業名稱及統一

編號。 

（2）投保單位保險證

號。若申請事

業剛成立投保

八、申請事業應由申請網站線上

提出申請，相關申請方式、

應備資料及作業流程如下： 

（一）申請方式：申請事業

應先檢具第二款第一

目之文件於線上申

請，經本署審核通知

符合資格之事業，應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人才培訓課程或

完成購置軟體並搭配

人才培訓課程，並提

交第二款第二目之相

關憑證，再經審核通

過後撥款。 

（二）應備資料： 

1.基本資料： 

（1）事業名稱及統一

編號。 

（2）投保單位保險證

號。若申請事

業剛成立投保

一、配合第三點及第

四點之修正，爰

一併修正第一款

申請事業完成人

才培訓課程且提

交相關憑證期限

至一百十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 

二、第二款至第六款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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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尚未有

繳費紀錄者，

得以成立投保

單位之勞保局

公文佐證。無

投保單位保險

證號或無員工

投保於申請事

業者，須檢附

工會繳費單。 

（3）負責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

負責人為外國

人者，其居留

證 或 護 照 號

碼。 

（4）申請事業存摺影

本（含事業名

稱 、 銀 行 分

行、帳號）；如

為獨資商號，

得檢附負責人

存摺影本（含

戶名、銀行分

行、帳號）。 

（5）負責人或其代理

人 之 聯 絡 方

式，含行動電

話號碼及電子

郵件信箱。 

2.相關憑證： 

（1）人才培訓課程：

完訓或培訓證

明（含姓名、

課程名稱、日

期、學習時數

等）、由開課機

構開立抬頭為

申請事業之收

據或統一發票

（應載明課程

名 稱 及 人 數

等）、負責人及

受訓員工之蒐

單位，尚未有

繳費紀錄者，

得以成立投保

單位之勞保局

公文佐證。無

投保單位保險

證號或無員工

投保於申請事

業者，須檢附

工會繳費單。 

（3）負責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

負責人為外國

人者，其居留

證 或 護 照 號

碼。 

（4）申請事業存摺影

本（含事業名

稱 、 銀 行 分

行、帳號）；如

為獨資商號，

得檢附負責人

存摺影本（含

戶名、銀行分

行、帳號）。 

（5）負責人或其代理

人 之 聯 絡 方

式，含行動電

話號碼及電子

郵件信箱。 

2.相關憑證： 

（1）人才培訓課程：

完訓或培訓證

明（含姓名、

課程名稱、日

期、學習時數

等）、由開課機

構開立抬頭為

申請事業之收

據或統一發票

（應載明課程

名 稱 及 人 數

等）、負責人及

受訓員工之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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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個人資料告

知事項暨個人

資料同意書。 

（2）軟體：檢附軟體

供應商開立抬

頭為申請事業

之收據或統一

發票（應載明

軟體型號、金

額及套數；訂

閱制軟體應記

載訂閱期間）。 

3.屬第五點第三款業

者，應提出稽徵機

關簽發之「營利事

業因天災事變不可

抗力之事由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申請書收執聯」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

局同意函佐證。 

4.其他經本署指定之

文件或資料。 

（三）前款第二目所定之收

據或統一發票開立日

期、培訓課程日期或

訂閱制軟體訂閱期

間，應於本署公告之

補助期間內；得受補

助本國籍在職員工以

受訓月份之勞保局核

發之投保單位被保險

人名冊為準。 

（四）作業流程： 

1.未依本要點檢附申

請資料或資料有缺

漏而得補正者，本

署得令申請事業於

補正通知之電子郵

件發出後次日起七

個工作天內補正；

無法補正、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本署應不予受

集個人資料告

知事項暨個人

資料同意書。 

（2）軟體：檢附軟體

供應商開立抬

頭為申請事業

之收據或統一

發票（應載明

軟體型號、金

額及套數；訂

閱制軟體應記

載訂閱期間）。 

3.屬第五點第三款業

者，應提出稽徵機

關簽發之「營利事

業因天災事變不可

抗力之事由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申請書收執聯」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

局同意函佐證。 

4.其他經本署指定之

文件或資料。 

（三）前款第二目所定之收

據或統一發票開立日

期、培訓課程日期或

訂閱制軟體訂閱期

間，應於本署公告之

補助期間內；得受補

助本國籍在職員工以

受訓月份之勞保局核

發之投保單位被保險

人名冊為準。 

（四）作業流程： 

1.未依本要點檢附申

請資料或資料有缺

漏而得補正者，本

署得令申請事業於

補正通知之電子郵

件發出後次日起七

個工作天內補正；

無法補正、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本署應不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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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經審核不符合補助

資格者，本署應駁

回其申請。 

3.經審核符合補助資

格者，於申請事業

完成人才培訓課程

（含購置軟體）並

提交相關憑證，本

署依與勞保局勾稽

申請事業培訓月份

得受補助之投保員

工名單，經確認補

助金額並扣除匯款

手續費後，以匯款

方式撥付至事業申

請 時 所提 出之 帳

戶。 

（五）為審核作業所需，申

請事業須配合本署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必

要時，本署得召集會

議審查。 

（六）審核結果以電子郵件

或簡訊通知，並於申

請網站供申請事業查

詢；申請事業於線上

提出申請時，視為同

意本署依電子簽章法

相關規定以電子郵件

或簡訊通知審核結

果，並自該通知進入

申請事業所指定之資

訊系統（手機電訊系

統或電子郵件系統）

時發生送達之效力。 

理。 

2.經審核不符合補助

資格者，本署應駁

回其申請。 

3.經審核符合補助資

格者，於申請事業

完成人才培訓課程

（含購置軟體）並

提交相關憑證，本

署依與勞保局勾稽

申請事業培訓月份

得受補助之投保員

工名單，經確認補

助金額並扣除匯款

手續費後，以匯款

方式撥付至事業申

請 時 所提 出之 帳

戶。 

（五）為審核作業所需，申

請事業須配合本署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必

要時，本署得召集會

議審查。 

（六）審核結果以電子郵件

或簡訊通知，並於申

請網站供申請事業查

詢；申請事業於線上

提出申請時，視為同

意本署依電子簽章法

相關規定以電子郵件

或簡訊通知審核結

果，並自該通知進入

申請事業所指定之資

訊系統（手機電訊系

統或電子郵件系統）

時發生送達之效力。 

十一、申請事業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本署不予補助；

已撥付補助款者，得視情

節撤銷或廢止補助處分之

一部或全部，並追回已撥

付之款項： 

（一）申請事業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一月至一

十一、申請事業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本署不予補助；

已撥付補助款者，得視情

節撤銷或廢止補助處分之

一部或全部，並追回已撥

付之款項： 

（一）申請事業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一月至一

一、配合前點本文規

定獲補助事業符

合加薪要件期

限，爰修正第一

款期限至一百十

五年六月三十

日，以期一致。 

二、第二款至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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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間違反最低工資法第

五條規定，經勞動主

管機關公告裁罰者。 

（二）人才培訓課程、購置

軟體之執行情形與申

請書所載內容不同，

而不符補助目的。 

（三）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

或有虛報、浮報等虛

偽不實情事。 

（四）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方式申請補助，或申

請文件有虛偽、隱匿

等不實情事。 

（五）依本要點向本署申

請，又向其他政府機

關申請同一補助；或

同一補助項目已獲本

要點或其他政府機關

相關補助款。 

（六）最近一年有違反環境

保護、勞工或食品安

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

大之情事，經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 

（七）申請日期逾本署公告

之受理申請期間或提

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請

日。 

（八）申請補助之收據或統

一發票開立日期、培

訓課程日期或訂閱制

軟體訂閱期間非於第

四點所定之補助期間

內。 

（九）未依商業會計法規定

妥善保存，致申請補

助相關會計文件有毀

損、滅失等情事。 

（十）有經濟部或本署公告

百十四年十二月間違

反最低工資法第五條

規定，經勞動主管機

關公告裁罰者。 

（二）人才培訓課程、購置

軟體之執行情形與申

請書所載內容不同，

而不符補助目的。 

（三）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

或有虛報、浮報等虛

偽不實情事。 

（四）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方式申請補助，或申

請文件有虛偽、隱匿

等不實情事。 

（五）依本要點向本署申

請，又向其他政府機

關申請同一補助；或

同一補助項目已獲本

要點或其他政府機關

相關補助款。 

（六）最近一年有違反環境

保護、勞工或食品安

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

大之情事，經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 

（七）申請日期逾本署公告

之受理申請期間或提

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請

日。 

（八）申請補助之收據或統

一發票開立日期、培

訓課程日期或訂閱制

軟體訂閱期間非於第

四點所定之補助期間

內。 

（九）未依商業會計法規定

妥善保存，致申請補

助相關會計文件有毀

損、滅失等情事。 

（十）有經濟部或本署公告

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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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情事。 

（十一）其他違反本要點之

情事。 

（十二）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且情節重大。 

禁止之情事。 

（十一）其他違反本要點之

情事。 

（十二）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且情節重大。 

 


